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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疆亿路万源实业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追回资金事项监管工作函的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对公告的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。 

新疆亿路万源实业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 ）

于 2018年2月12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 《关于*ST新亿追回资金事项

的监管工作函》 （上证公函【2018】0177号），现将全文公告如下： 
新疆亿路万源实业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： 

前期，你公司发布公告称，因公司预付鹏程旭工贸、中酒时代、

震北商贸以及上海聚赫（以下合称交易对方）的货款无法收回，交易

对方拟以韩真源公司91.95%股权对应的资产代偿，涉及金额5.85 亿

元。对此，我部已发出问询函（上证公函[2018]0124号）。2018年2

月12日，你公司提交并发布了问询函回复公告，相关信息披露显示，

本次资金追回事项未履行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决策程序，资金流向不

明，韩真源公司资产抵押短期内无法解决，上述事项可能严重损害公

司利益。根据本所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第17.1 条的规定，请公司以及

公司全体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落实以下要求： 

一、根据本所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第9.3条规定，上市公司发生的

交易（包含债权、债务重组等）涉及的资产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

经审计总资产50%以上的，除应当及时披露外，还应当提交股东大会

审议。公司本次追回资金事项，涉及用韩真源公司91.95%股权对应的

资产抵偿公司债权，属于债权债务重组事项，且涉及金额5.85亿元，

超过了公司总资产的50%以上，属于应当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事项。

公司应当严格按照本所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的规定，履行相应的决策程

序。同时，该交易还涉嫌构成重大资产重组，公司应当根据《上市公

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的规定，明确上述交易是否构成重大资产

重组，并履行相应的程序。对于未及时履行相关决策程序，或者损害



 

公司利益的，公司应当明确相关责任人，严格追究法律责任。 

二、根据问询函回复公告，抵偿资产韩真源公司相关土地和房产

已经被抵押，公司在问询函回复中，未能充分提供韩真源公司、陶勇、

陶旭的资信情况。公司应当进一步核实有关情况，及时明确相关安排，

获取相关方的资信情况，严控风险，保障上市公司的利益。 

三、公司与震北商贸等交易对方采取预付大额资金的方式进行交

易，导致公司预付款项无法收回，损害了上市公司的利益。公司应自

查相关决策程序、合同签署、资金支付等行为，严格追究相关责任人

的法律责任，维护上市公司的利益。 

上述情况反映出你公司在公司治理、内部控制、信息披露管理等

方面存在重大问题和风险。希望你公司和全体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

人员本着对投资者负责的态度，勤勉尽责，妥善处理上述重大事项，

对于存在程序瑕疵的事项，及时履行相关决策程序，并对存在侵害上

市公司利益的行为，严格追责，维护上市公司利益。对后续的相关进

展情况和处理结果，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请公司收到本工作函后立即披露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新疆亿路万源实业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2018 年 2 月 12日 

 


